
立法會CB(2)286/11-12(01)號文件  
人力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11年 11月11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(下 稱
"強積金 ")制度的實施
進展  

2001年 1月 1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強積金
制度的實施情況每月提交進度報告。

截至 2011年 9月底的進
度報告已於 2011年 11月
1日隨立法會 CB(2)204 
/11-12號文件送交委員
參閱。  
 

2.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 2003年 4月 4日  
(與保安事務
委員會舉行
的聯席會議 ) 

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有關該
計劃的進度報告。  

有 關 該 計 劃 於 2010年
10月 1日 至 2011年 3月
31日期間的進度報告，
已於 2011年 4月 14日隨
立法會CB(2)1542/10-11
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《學術及職業  
資歷評審條例  
草案》委員會  

會議  
 

政府當局答應向事務委員會匯報以下
事宜  ⎯⎯  
 
(a) 每半年匯報在個別行業推行資歷
架構的進度；及  
 

3. 資歷架構的推行情況  

  
 
(b) 在印刷及出版業、鐘錶業和美髮
業推行的 "過往資歷認可 "試行計

 
 
 
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8年
10月至 2011年 10月期間
舉行的會議上討論推行
資歷架構的進度。  
 
"過往資歷認可 "試行計
劃 已 於 2010年 年 中 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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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劃的檢討結果。  
 

束。該試行計劃的報告
分 別 隨 立 法 會
CB(2)1785/09-10(05)及
CB(2)39/10-11(01)號文件
發出，供2010年 6月 17日
及 2010年 10月 21日舉行
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使用。 
 

4. 建造業的欠薪問題  2007年 7月 5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制訂政策，
規定總承判商須直接向其分判商的

工人發薪，以及在新的立法會會期內

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5. 外地學員來港受訓的
政策與安排  

2010年 3月 23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按行業、職位及受訓時間分項

列出來港的外地學員人數；  
 
(b) 考慮是否需要設立一個有相關

部門 (例如勞工處、入境事務處及
民航處 )參與的正式審批機制，
處理接受保證公司培訓的人士的

簽證／進入許可申請；及  
 
(c) 就據稱國泰保薦學員在香港工作

以填補由本地員工出任的職位一

事，匯報對國泰進行調查的結果。

有待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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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6.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
報告  ⎯⎯  首個法定
最低工資水平  

2010年11月1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

資料  ⎯⎯  
 
(a) 外匯基金的財政狀況，包括最新

的累計盈餘數額；及  
 
(b) 政府當局須回應會否及如何落實

臨 時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在 報 告

第7章所載的建議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7. 提 供 與 就 業 相 關 的
交通費資助  

2010年11月23日 政府當局承諾就下述事宜提供補充

資料：向參加勞工處開辦的職前培訓

課程及工作實習訓練的青少年發放

培訓津貼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8. 受僱於政府服務合約
非 技 術 工 人 的 工 資

安排  

2011年4月11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解釋政府當局在決定要求政府

服務合約承辦商必須向其僱員

提供有薪休息日時曾考慮的各項

因素，並特別述明這項建議安排

的法律根據；  
 

(b) 說明有否任何法院判例指出下述
事宜會對僱主構成隱含義務：

勞工處和勞資審裁處嘗試調解

勞資糾紛及向僱主提出的申索

 
 
回 覆 文 件 已 於 2011年  
6 月 15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2071/10-11號文件
送交委員參閱。    
有待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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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時，就計算僱員在《僱傭條例》

下的權益所採取的做法，例如以

每月 30日為基礎計算未放取的
年假／假日薪酬；及  

 

(c) 向事務委員會提供經修訂的標準
僱傭合約，該合約供政府服務

合約承辦商僱用非技術工人向

政府提供服務時使用。  
 

 
 
 
 
 
有待回覆。  

9.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(下 稱
"外傭 ")執行駕駛職務  

2011年5月17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

資料  ⎯⎯  
 
(a) 就部分議員曾經建議，僱主如有

外傭獲准執行駕駛職務，應獲發

指定標籤，並須在其車輛張貼該

標 籤 以 示 識 別 一 事 作 出 書 面

回應，說明採取或不採取擬議

措施的理由；及  
 
(b) 持有有效香港駕駛執照的外傭

人數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10. 勞工處就假自僱問題
採取的措施  

2011年7月12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更多有

關在 2009年 10月至 2011年 5月期間向
勞資關係科登記的 397宗聲稱假自僱
糾紛的詳細資料，包括較普遍涉及假

回覆文件已於 2011年 10
月 14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61/11-12 號 文 件
送交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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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自僱糾紛的運輸業所佔的分項數字、

糾紛的性質、個案完成所需的時間及

其結果，以及若當局採取檢控行動，

有關罪行的性質和法庭的判罰。  
 

 

11. 2010年香港的職業病
回顧  

2011年7月12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在 2011年
上半年勞工處接獲的 6宗懷疑中暑個
案提供進一步資料，包括相關醫療評

估結果，以及每宗個案中引致中暑的

原因 (不論該等個案是否已經證實是
由於工作所致 )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1年 11月 11日  


